
國立臺北大學課程開授基本原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開課原則 

(一)至(五)…(略) 

(六)各系(學位學程)之學士班必修

課程，不安排於週三下午時

段(第 5 節至第 8 節)或週五上

午時段(第 1 節至第 4 節)二擇

一，以利實施「全校跨域

日」，協助學生進行各類跨域

學習。 

 

二、開課原則 

(一)至(五)…(略) 

(六)各系所之必、選修課程，儘量

不安排於星期三下午時段(第

5 節至第 6 節)，以利全校性共

同課程及各項會議之安排。惟

課程有大教室或電腦教室需

求，但因校內空間不足者，有

大教室需求之課程得安排於

星期三下午時段(第 5節至第 6

節) ，有電腦教室需求之課程

得安排於星期三下午時段(第

6 節)。 

 

一、修改文字。 

二、為減少學生選課

衝堂，以進行各

類跨域學習，擬

將「全校跨域

日」訂在週三下

午時段(第 5節至

第 8節)或週五上

午時段(第 1節至

第 4節)，預計自

115學年度起試行

一年。試行屆滿

後，依成效評估

結果滾動檢討與

調整後，將正式

實施。 

三、課程人數及限制之設定  

(一)課程開課人數最低標準規定

如下:  

1.專任教師：學士班八人以上；碩

士班二人以上；博士班一人以

上。  

2.兼任教師：學士班十人以上；碩

士班二人以上；博士班一人以

上。 

3.全英語授課（EMI）學士班課程：

專任教師六人以上、兼任教師

八人以上。  

4.各課程未達前項開課人數最低

標準應予停開，如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經簽准後得不停開：  

(1)碩士班招生名額十人以下之系

（所）或學士班之專題製作、實

習、國防教育、師資培育等特殊

三、課程人數及限制之設定  

(一)課程開課人數最低標準規定

如下:  

1.專任教師：學士班八人以上；碩

士班二人以上；博士班一人以

上。  

2.兼任教師：學士班十人以上；碩

士班二人以上；博士班一人以

上。 

3.全英語授課（EMI）學士班課程：

專任教師六人以上、兼任教師八

人以上。  

4.各課程未達前項開課人數最低

標準應予停開，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經簽准後得不停開：  

(1)碩士班招生名額十人以下之系

（所）或學士班之專題製作、實

習、國防教育、師資培育等特殊

一、配合學生選課辦

法之修訂，同步新

增第 5款條文 

二、每學期通過參與

「無界學習」計畫

之學生人數不一，

且該課程並非講

授課程，爰擬增訂

「無界學習」課

程，不受開課人數

最低標準之限制。 

 



 

  

課程。  

(2)碩士班課程凡有外國學生修習

者。 

(3)全學年課程，已開授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選課人數不足者。  

(4)全英語授課學程，但每位教師

一學期以一門課為限。  

(5)華語中心開設凡有外國學生修

習之華語課程，但每位教師一

學期相同課名以一門課為限。  

(6)運動代表隊學生修習之「體育：

校隊」課程。  

(7)身心障礙學生修習之「適應體

育」、「適應大學英文」課程。  

(8)配合教育部「臺灣大專院校人

工智慧學程聯盟(TAICA)」開設

之衛星課程。 

(9)各系(學位學程、所)之必修課

程。 

5.「無界學習」課程不受上述條

文之限制。 

課程。  

(2)碩士班課程凡有外國學生修習

者。 

(3)全學年課程，已開授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選課人數不足者。  

(4)全英語授課學程，但每位教師

一學期以一門課為限。  

(5)華語中心開設凡有外國學生修

習之華語課程，但每位教師一學

期相同課名以一門課為限。  

(6)運動代表隊學生修習之「體育：

校隊」課程。  

(7)身心障礙學生修習之「適應體

育」、「適應大學英文」課程。  

(8)配合教育部「臺灣大專院校人

工智慧學程聯盟(TAICA)」開設

之衛星課程。 

(9)各系(學位學程、所)之必修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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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各類課程之結構，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各學系應參考三所國內或國外標竿學校相似學系之課程結構，每四年(至多)自行就專業
必修科目及學分數、畢業總學分數進行檢討，畢業總學分數不得較三所標竿學校中最
高者超過 3 學分。 

(二)學士班之畢業學分，包括共同必修學分、專業必修學分與選修(專業選修及自由選修)學
分，各項目之學分數為： 

1.共同必修學分： 

(1)99 至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包括（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外文、歷史、
通識課程與體育課程。（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為六學分，外文六學分，歷
史四學分，通識課程之學分為十二學分，體育課程為四個學期零學分。 

(2)105 至 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包括通識課程與體育課程。通識課程包括語文通
識及向度通識。語文通識課程包含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為四學分，外文六學
分;向度通識課程之學分為十八學分。體育課程為四個學期零學分。 

(3)107 至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包括通識課程與體育課程。通識課程包括語文通
識及向度通識。語文通識課程包含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為四學分，大學英
文/適應大學英文四學分;向度通識課程之學分為十六學分。體育課程為四個學期
零學分。 

(4)110 至 112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包括通識課程、體育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通識
課程包括語文通識及向度通識。語文通識課程包含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為四
學分，大學英文/適應大學英文四學分;向度通識課程之學分為十六學分。體育課程為
四個學期零學分。程式設計相關課程須符合「取得校訂之校外合格證書」或「至少
修習通過 1 門校訂審核列抵課程」。 

(5)113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包括通識課程、體育及程式設計相關課程。通識課程
包括語文通識及向度通識。語文通識課程包含大一國文：經典閱讀與詮釋(一)、(二)

為四學分，大學英文四學分;向度通識課程之學分為十六學分。體育課程為四個學期
零學分。程式設計相關課程須符合「取得校訂之校外合格證書」或「至少修習通過
1 門校訂審核列抵課程」。 

  永續創新國際學院之學士學位生及入境至本校就讀雙聯學位之學士學位生修習「共同
必修學分」之規範，其所屬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各學系專業必修學分，合計不宜超過該系畢業總學分數(含共同必修學分)的百分之四
十五。 

3.各學系專業選修學分至少應占該系畢業總學分數的四分之一，自由選修學分數應至少



開放 16 學分。 

二、開課原則 

(一)除通識、整合及輔系等課程外，單班之系所同一科目之開課，每學年以一班為限；雙班
以上者，得加倍計算。如有增班之需求，應提經本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另案辦
理： 

(1)實習、實作課程如因場地設備限制或特殊原因需分班，由任課教師考量個別課程之教
學性質設定分班人數。 

(2)學士班基礎課程選課人數達 75 人以上得分班上課。 

(3)研討類型課程碩士班選課人數達 30 人以上、博士班選課人數達 10 人以上得分班上
課。 

(4)學士班單班學系每學期得於必修課程申請增開 1 班全英語授課(EMI)課程。 

(二)支援外系之相同科目部分(例如統計學、微積分等課程)，宜由支援系所系考量被支援系
所或各院之不同的需求，將授課內容分類及儘可能統一課綱內容及授課進度。 

(三)各系所專業必修課程應由專任教師授課，以確保授課品質，並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力。惟因實務課程而需要有實務經驗的業師授課或其他特殊師資需求者，應提經本校
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另案辦理。 

(四)為使學生有良好學習效果、兼顧教師授課負擔及充分運用教室資源，應避免課程安排過
於集中，各系所之課程安排應平均分配於各日。 

(五)專任教師每日於一般學制內之排課，以不超過二科為限。一般學制不含在職專班及進修
學士班。 

(六) 各系(學位學程)之學士班必修課程，不安排於週三下午時段(第 5 節至第 8 節)或週五上
午時段(第 1 節至第 4 節)二擇一，以利實施「全校跨域日」，協助學生進行各類跨域學
習。 

(七)彈性課程：教師為實施創新教學如因課程屬性特殊，需以微型、密集授課或學生自主學
習方式等進行之課程，各學系（學位學程、所、室、中心）應於開課前一學期，檢具申
請表及授課大綱提出申請，並經三級相關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始得開設。 

前項課程經審核通過，上課時間得不受一學期 18 週的限制，惟每一學分教師仍應授滿
18 小時。每師每學期開設密集授課課程至多一班。 

彈性課程之實施、成績、學分採計等，另依「彈性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辦理。 

(八)選課開始後，除特殊原因經簽准者，系所及授課教師不得任意更動課程資訊，以維護學
生學習權益。 

三、課程人數及限制之設定 

(一)課程開課人數最低標準規定如下: 

1.專任教師：學士班八人以上；碩士班二人以上；博士班一人以上。 

2.兼任教師：學士班十人以上；碩士班二人以上；博士班一人以上。 

3.全英語授課（EMI）學士班課程：專任教師六人以上、兼任教師八人以上。 

4.各課程未達前項開課人數最低標準應予停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簽准後得不停
開： 

(1)碩士班招生名額十人以下之系（所）或學士班之專題製作、實習、國防教育、師資培
育等特殊課程。 

(2)碩士班課程凡有外國學生修習者。 

(3)全學年課程，已開授第一學期，第二學期選課人數不足者。 

(4)全英語授課學程，但每位教師一學期以一門課為限。 

(5)華語中心開設凡有外國學生修習之華語課程，但每位教師一學期相同課名以一門課為
限。 

(6)運動代表隊學生修習之「體育：校隊」課程。 

(7)身心障礙學生修習之「適應體育」、「適應大學英文」課程。 

(8)配合教育部「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TAICA)」開設之衛星課程。 

(9)各系(學位學程、所)之必修課程。 



5.「無界學習」課程不受上述條文之限制。 

(二)為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及確保雙輔生之選課權益，各學系課程之選課人數，外加至少
15％名額作為雙主修、輔系及外系學生之選課名額。 

部份特殊課程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得設定僅限本系（含雙輔）學生修習。 

初選階段本系選課人數逾 100 人之課程，得維持外加雙主修、輔系及外系學生至少
10%名額。 

如因教室容量不足致無法外加雙主修、輔系及外系學生選課名額至 15%者，得由課務
組另案彈性處理。 

(三)各系所訂定之擋修及限修條件，公告於課程查詢資訊系統，以利學生規劃就學期間之
課業學習進度。各系所應避免頻繁異動，進而影響學生修課權益及長期之課程選修規
劃。 

(四)為使本校學生選課更彈性及更多元，各系所應適度檢討課程擋修之必要性及修課學生
身分別限制，以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四、本校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師資培育中心不適用以上條文，但依校內相關辦法辦
理。 

五、本原則應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